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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紫光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紫光股份全资子公司

对外担保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软件”）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下属专业从事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服务的全资子公司。鉴于紫

光软件中标安哥拉共和国（以下简称“安哥拉”）政府部分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

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拟以安哥拉财政部为借款人对上述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拟为该笔贷款提供出口买方信贷保险，根据

项目需要，紫光软件拟为安哥拉财政部向工商银行申请的上述贷款提供总金额不

超过2,7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自中信保保单生效之日起至安哥

拉财政部的还款义务完全合法有效的履行完毕之日为止。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安哥拉共和国财政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紫光软件拟为安哥拉财政部向工商银行申请的上述信息化项

目贷款提供总金额不超过2,7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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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担保期间：自中信保保单生效之日起至安哥拉财政部的还款义务完全合

法有效的履行完毕之日为止。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本次紫光软件中标安哥拉信息化项目，有利于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和“一带一

路”项目拓展；项目实施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可保障紫光软件在合同履行期限内

按时收到项目款项，项目未来收益稳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提供项目出口

买方信贷保险，紫光软件为项目出口买方信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符合商业惯例。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外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22,640万元（不含上述担保），

占公司2016年末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13.55%，占公司2017

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13.07%，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紫光软件中标安哥拉信息化项目有利于公司海外业务发

展和“一带一路”项目拓展；项目实施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可保障紫光软件在合

同履行期限内按时收到项目款项，项目未来收益稳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

提供项目出口买方信贷保险，紫光软件为项目出口买方信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符

合商业惯例。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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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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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蒋爱军 金伟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3 月 23日 

 




